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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 旨：檢陳本會111年1月7日召開本會第九屆第八次法益委

員會，會議紀錄乙份，敬靖 備查。

正本：金門國家公圉瘡理處、金門縣政府建設處丶連江縣政府工務處、各出（列）席人員

理事長

2 瑪民



福建金門馬租地區建築師公會 會議紀錄 編號： （法益） 0934

召開本會第九屆第八次法益委員會

一、時 間：111年1月7日（星期五）下午5 時正

二、地 黠：【泰福泰式料理信義店】（地址：台北市信義區松勤街2 號）

三、主 席：張主任委員世宏

四 、 出（列）席人員：張主任委員世宏、廖副主任委員建宗、張委員澄填丶歐委員

金定、林委員秉宏丶卓委員建光丶王理事長瑞民 、 沈當務監

事金柱丶梁副理事長貞誠、陳副理事長建達丶李顧問訓良丶

吳顧問建忠、揚監事文基
五、紀 錄：張主任委員世宏 整理

六 、 報告事項：（略）
七、討論提案：

（一）、提案一： （提案人：張主任委員世宏）
案 由：本會法益臨時專案會議 (62) 會議記錄追認，提請討論？
說 明：詳如法益臨時專案會議 (62 （附件一 P.2) ）會議記錄。
決 議： （1) 應依技術規則規定集中留設。

(2) 請設計單位補充相關樓層圖說後再議。

（二）、提案二： （提案人：張主任委員世宏）
案 由：連江委託勘瞼之現場作業標準，提請討論？
說 明： （附件二P.5)
決 議： 1丶方色工勘驗現場執行標準：

九、臨時提案：

(1) 查驗主要結構處數如下：非供公眾使用建築物至少 3

處（柱樑版各1處）、供公眾使用建築物至少6處（柱樑
版各 2 處）。

(2) 並將勘臉位置記載於勤臉表。
2 、竣工查瞼現場執行標準：

(1) 抽驗建物樓層高度至少一處。
(2)立面外牆丶面材等與圖面核對
(3) 並將勘驗位置記載於勘驗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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